
 

「信用合作社資通安全防護基準」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本聯社 114 年 3 月 20 日第 15 屆第 5次理事社務會議通過修正 

金管會 114 年 5 月 2 日金管銀合字第 1140136154 號函同意備查 

第四條修正條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營運環境管理人員應符

合下列要求： 

七、採用固定密碼進行

身分確認者應符合

下列要求： 

（一）訂定密碼檢核邏

輯，確保密碼長

度至少為 12 碼，

並要求密碼複雜

度。若無法達成，

應執行風險評估

並採取適當的替

代控制措施，以

確保系統安全

性。 

（二）提供給人員使用

之帳號於使用後

三個月內應變更

密碼；如參考其

他依據並進行相

關風險評估，得

考量於使用後六

個月內變更密

碼。 

（三）提供給系統使用

之帳號應採取適

當之管控措施

（如限制人工登

入、監控告警）。 

第四條 營運環境管理人員應符

合下列要求： 

七、採用固定密碼進行

身分確認者應符合

下列要求： 

（一）訂定密碼檢核邏

輯。 

（二）提供給人員使用

之帳號於使用後

三個月內應變更

密碼。 

（三）提供給系統使用

之帳號應採取適

當之管控措施

（如限制人工登

入、監控告警）。 

1.參照銀行公會「金融

機構資通安全防護基

準」第四條修正。 

2.第一目密碼長度與複

雜度之修正係參考

NIST SP800-63B、政

府組態基準（簡稱

GCB）及金融業系統組

態基準（簡稱 FCB）的

設定密碼原則。 

3.第二目密碼變更週期

係參考 GCB 和 FCB 之

建議。若參考其他依

據，如：NISTSP 800-

63B，並進行相關風險

評估，得考量延長變

更週期至六個月。 

註：「信用合作社資通安全防護基準」第四條原條文同「金融機構資通安全防護基準」

第四條原條文。 


